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仲教字〔2015〕23 号 

 

关于印发《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转学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院（部），各单位： 

经学校同意，现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转学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教务处

（研究生转学事宜向研究生处）反映。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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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5年 6月 30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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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转学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转学工作，维护教育公平公正和学生合法权益，

依据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

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5〕100 号)，特制定本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条   学生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如患病或因家庭确有特

殊困难需由学生本人就近照顾等而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且本科生高考分

数达到拟转入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地相应年份的高考录取分数，可申请转

学；研究生因导师工作调动或健康原因不能继续指导的，可申请转学，但

拟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的层次、类型、学科专业水平相当，并需通过拟转

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的专业考核或学业水平评估。 

第三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1.入学入读未满一学期。 

2.没有按高考成绩录取（含单独考试招生、第二学士学位、专升本、

三二分段制等）或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高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录取分数

线，或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低于拟转入高校相关年份研究生录取分数线。 

3.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 

4.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 

5.拟转入或转出高校地址在广州市范围内； 

6.研究生二区招生单位录取的转入一区招生单位的； 

7.跨学科门类的； 

8.应予退学或开除学籍的； 

9.无其他正当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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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我校学生申请转学（转出）程序。 

1.每年 4 月或 10 月，由学生本人申请，经所在学院同意后填写《广

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本专科生)》并送教务处；研究生填写《广东省

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研究生)》送研究生处。 

2.教务处组织教学管理委员会对学生提交的《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

案表(本专科生)》等转学材料进行审核；研究生处会同相关硕士授权学科

培养指导委员会对研究生提交的《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研究生)》

等转学材料进行审核后，送分管副校长、校长和校长办公会议审定。 

3.教务处或研究生处将经校长和校长办公会议审定的学生转学结果

在学校公示栏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由学生凭经校长签

发同意转出意见的《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本专科生)》、《广东省

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研究生)》等材料向转入高校申请转学。 

4.公示期间接到投诉，本科生由教务处将投诉情况提交学生申诉委员

会核查和讨论，研究生由研究生处将投诉情况提交相关硕士授权学科培养

指导委员会核查和讨论。上述委员会须将核查结果及处理建议及时提交校

长办公会议讨论是否撤销转学申请。 

5.行文备案。转出转入学校均同意转学的，若学生在广东省内转学，

由学生申请转入高校正式行文报广东省教育厅备案。若跨省（区、市）转

学，由本校和学生申请转入高校分别正式行文报广东省教育厅、学生转入

高校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6.学生凭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备案的转学结果和按照学校学生离校

程序办理转学手续。 



 - 5 -

第五条   其它高校学生申请转入我校学习，应当于每年 4 月或 10

月，由学生本人凭经所在高校校长签发同意转出的《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

备案表(本专科生)》或《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研究生)》及转学备案

证明材料送教务处或研究生处。教务处组织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会同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及学生拟转入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学生转学条件和转

学备案证明材料等进行审核；研究生处受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组织

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及学生拟转入学院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对学生转学条件和转学备案证明材料等进行审核，研究生转

学还应经拟转入专业导师或导师组讨论同意；最后，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

研究批准，由校长签发同意转入意见后在学校公示栏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

日。经公示无异议，由学校正式行文报广东省教育厅备案。 

第六条   通过转学转入我校学习的学生，应当按照就读专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选修规定的课程，考核成绩合格，方可毕业。达到《仲恺农业工

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或《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规定的学术水平和条件，授予就读专业的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 

第七条   学生因患病申请转学(包括转出和转入)，需提供经我校和拟

转入高校共同指定医院的检查证明，检查证明需盖有该指定医院“疾病诊

断证明专用章”。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教务处、研究生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本专科生） 

   2. 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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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本专科生） 

一、学生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民族  

考生

号 
 

高考 

年份 
 

生源 

省市 
  省  市 

高考

成绩
 

录取 

批次 
 

学科 

门类 
 

录取 

类型 

统考生/保送生/其他单考/高水平

运动员/艺术特长生等 

是否

定向
 

二、转学信息 

转出 

院校 
 层次  

现读 

专业 
 

所在 

年级 
 

转入 

学校 
 层次  

转入 

专业 
 

转入 

年级 
 

转学学校是否同一城市 是/否 
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在学生 

生源地当年录取分数线 
 

申请 

转学 

理由 

(简要描述转学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转 

出 

学 

校 

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转 

入 

学 

校 

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备案表用 A4 纸张填报打印并与转学备案证明材料按目录顺序装订

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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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研究生） 
一、学生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民族  

学籍

号 
学籍字          号 

入学

时间 
 

生源 

省市 
  省  市 

入学

成绩
 

学科

门类 
 

考录 

类型 

统考/推免/本硕连读/申请考核/

硕博连读/本硕博连读等 

是否

定向
 

二、转学信息 

转出 

学校 
 层次 博士/硕士 专业  

转出 

年级 
 

转入 

学校 
 层次 博士/硕士 专业  

转入 

年级 
 

转学学校是否同一城市 是/否 是否二区招生学校转一区招生学校 是/否 

申请 

转学 

理由 

(简要描述转学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转 

出 

学 

校 

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转 

入 

学 

校 

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备案表用 A4 纸张填报打印并与转学备案证明材料按目录顺序装订

成册。 


